
南京师范大学艺术类专业
2015年招生简章
南京师范大学坐落在六朝古都南京，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它的主源可追溯到1902年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师范大学现拥有仙林、随园、紫金三个校区，随园校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着“东方最美丽的校园”之美誉。
南京师范大学艺术类专业师资力量雄厚，学位点众多，拥有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以及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等多个艺术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拥有多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2015年南京师范大学面向全国部分省份招收艺术专业本科生。

注：

1、以下各专业简章中，美术类和音乐类简章江苏和外省分开公布，请考生和家长注意区分。

2、本简章所公布的专业（方向）名称均须获教育主管部门审批通过。如个别专业（方向）未通过审批或与审批通过的名称不一致的，以教育主管部门最终审定结果为准，同时我校将在招生网上及时更新有关信息。

3、本简章所公布的招生计划最终以2015年正式下达计划为准。

目录检索：

（按住“ctrl”键，然后单击需要浏览的专业可以直接查看相关专业招生简章）
一、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二、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三、美术学类、设计学类、动画专业【以上专业（类）面向江苏考生，其中服装与服饰设计面向江苏、山东考生】
四、摄影专业【面向江苏考生】


 HYPERLINK  \l "a4" 
五、美术学类、设计学类、动画专业【面向江苏省外考生】

六、音乐学（含师范、实验班<师范>）、音乐表演（声乐方向）、舞蹈学【面向江苏考生】
七、音乐学（师范）、音乐表演、舞蹈学【面向江苏省外考生】



一、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隶属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电影电视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悠久，师资力量雄厚，学科专业齐全，拥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和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在教育部学位中心2013年最新公布的学科排名中，南京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排名全国第八。
1999年，文学院正式招收“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本科生，其中的“影视编导与播音主持艺术方向”于2002年开始招生。“九五”期间，经严格论证与审批，文学院获准建立“电影学（含电视）”和“影视文学”两个硕士点。2003年，文学院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设立影视文学博士点。2011年，“戏剧与影视学”成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12年，文学院“戏剧与影视学”被江苏省教育厅遴选为江苏省重点学科。2013年,根据教育部2012年本科专业目录，我校的戏剧影视文学(影视编导与播音主持艺术方向)更名为“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播音与主持艺术”是南京师范大学校考艺术类专业，与国内同类专业或方向相比较，其显著的特色是：课程体系建立在“播音主持艺术”、“影视编导与制作”与“汉语言文学”三个平台之上，依托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实力雄厚的文学、语言、艺术教学平台，以宽口径教学培养一专多能的高级复合型媒体人才，多年来走出了一条有扎实专业基础、显著文化特色、学界一致好评、业界广泛认可、社会影响深刻的育才之路。在每年毕业的三十名左右学生中，三分之一左右会选择到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英国莱斯特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攻读研究生，三分之一左右会选择到中央台、上海文广、江苏广电总台、湖南文广、山东卫视等国内一线卫视频道就业，同时在江苏、山东、安徽等省份的诸如南京、合肥、济南、苏州、无锡、徐州、扬州、常州、盐城等地市级电视台举办的主持人大赛中，荣获为数众多的冠亚季军并最后签约为城市电视台的新闻主播，此外，还有三分之一左右会在江苏省武警总队、消防总队、边防总队、省公安厅、省气象局、东方航空、华谊兄弟影业、幸福蓝海影业等政府机构和知名企事业单位从事传媒类岗位工作。
一、培养目标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培养具备广播电视新闻传播、主持学、播音学以及影视艺术学等多学科知识与能力，能在电视台、广播电台、音像出版、文艺团体、影视传播与制作公司、政府和企业宣传部门及其他单位从事节目主持、出镜记者、影视编导、广播电视播音与宣传工作的高级复合型专门人才。
二、招生人数及学制
2015年，“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面向江苏省、山东省、安徽省、浙江省招收本科生30名（文理不限），其中面向江苏招生20名，面向山东、安徽、浙江招生10名，学制4年。
三、报考条件及办法
考生必须符合户口所在地省级招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报考条件；身体健康，五官端正，形象气质好，无色盲、色弱，男身高1.70米以上，女身高1.60米以上。凡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持报考所需的证件，到户口所在地省级招生主管部门指定的地点办理高考文化及艺术专业考试报名手续，领取艺术专业考试的相关材料，并参加考生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委托我校组织的专业考试。
专业考试报名采用网上申请的形式。凡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须登录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招生网（bkzs.njnu.edu.cn），按要求进行网上报名（网址：http://add.njnu.edu.cn/，报名前请先仔细阅读报名须知http://add.njnu.edu.cn/home/index）。考生在报名系统完成报名信息填写后须进行网上缴费。建议使用银联缴费通道，目前仅开放储蓄卡无法使用信用卡，完成缴费后请点击返回商户。网报截止时间：2014年12月30日（2014年12月30日23时59分关闭报名系统）。完成后，用A4纸打印该专业报名表并签字确认，该表将作为考生专业考试报到的必要凭据。
四、专业考试
1．报到时间：2015年1月18日
2．报到地点：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南京市宁海路122号，随园校区南大楼）
3．报到要求：考生本人须持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2015年艺术专业考试通知书、《专业考试报名表》（由网报系统生成，且考生本人须签字确认）及2张近期免冠1寸彩色照片前来办理报到手续
4．考试时间：2015年1月20日起（由考生自行选择面试时段）
5．考试地点：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南京市宁海路122号，随园校区南大楼）
6．考试内容：
（1）指定稿件播报（当场随机抽题）
（2）话题评述（当场随机抽题，限4分钟内完成。评述时不得带书面提纲）
（3）综合素质考查（文学常识问答，当场随机抽题问答）
（4）才艺展示，在下列考试形式中任选一种：a）器乐（自带，钢琴演奏不列入考试范围）、舞蹈、小品、曲艺或声乐等（伴奏乐请用标准MP3格式作为唯一文件存储进入普通U盘，现场备有MP3播放器，提供U盘中的MP3文件读取，考生不可带入任何具有录放功能的电子产品）；b）朗诵自备文学作品（在诗歌、散文、童话、寓言、小说片段等形式中任选一种，限时2～3分钟）
专业考试四项满分300分，其中（1）、（2）、（4）项满分各为80分，（3）项满分为60分。
7．专业考试成绩将于2015年4月底前公布，考生可通过我校的本科生招生网查询，对于合格考生将书面通知考生本人。
五、文化考试
考生须按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的规定参加2015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文化统一考试。文化考试方案及科目均按考生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文件规定执行。
六、录取办法
对报考我校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高考文化分达到所在省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江苏考生要求英语单科达50分以上（含50分））且专业合格，无色盲、色弱的考生（如考生所在省份另有专业统考或联考要求，考生还需参加所在省份的专业统考或联考且成绩合格），将其高考文化分与专业分相加成综合分，根据综合分从高到低的顺序和专业招生计划，择优录取。
七、有关事项说明
1．考生报考期间，往返路费、食宿费用一律自理。
2．我校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2015年，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为我校单独组织专业加试的校考专业，请广大考生根据所在省的志愿填报办法报考我校。
3．本简章内容如与教育部和考生所在省级招生主管部门关于2015年普通高校艺术类招生文件精神相抵触的，均以教育部和考生所在省级招生主管部门文件为准。
4．认可我校2015年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考试成绩的高校，我校将在本科生招生网上公布其相关信息，请广大考生密切关注。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咨询电话：（025）83598452
南京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咨询电话：（025）83720759、83598534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网址：http://wxy.njnu.edu.cn
南京师范大学本科招生网址：http://bkzs.njnu.edu.cn

二、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设在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江苏高校同类院系中是办学历史最久、学科层次最高、专业设置最全、实验室及硬件设施最好的一所二级学院。学院成立于1995年4月，其前身为1964年建立的南京师范学院新闻学专业。学院现设有新闻系、广播电视系，广告系、新闻摄影系、网络与新媒体系和新闻研究所、媒介与农村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等，江苏省新闻人才培训中心也挂靠在本院。学院下设6个本科专业（方向），即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播电视编导、广告学、摄影（新闻摄影）、网络与新媒体。

一、培养目标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为广播电台、电视台、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机构及文艺团体培养各类编导、策划及节目主持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

二、学制及招生人数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本科，学制4年。面向江苏省招收24人，面向山东、安徽、湖北三省招收8人（文理不限）。

三、报考条件及办法

符合考生所在省级招生主管部门规定的高考报名条件，身体健康，五官端正，无色盲、色弱，身体无明显缺陷，有志于从事广播电视艺术工作的考生均可报考。

凡符合以上报考条件的考生，须按考生所在省级招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和要求，持报名所需的证件，到户口所在地县（市、区）招生办公室办理艺术专业报名手续，并领取考生所在省级招生主管部门签发的2015年艺术专业考试通知书。

专业考试报名采用网上申请的形式。凡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须登录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招生网（bkzs.njnu.edu.cn），按要求进行网上报名（网址：http://add.njnu.edu.cn/，报名前请先仔细阅读报名须知http://add.njnu.edu.cn/home/index）。考生在报名系统完成报名信息填写后须进行网上缴费。建议使用银联缴费通道，目前仅开放储蓄卡无法使用信用卡，完成缴费后请点击返回商户。网报截止时间：2014年12月30日（2014年12月30日23时59分关闭报名系统）。报名缴费完成的考生须于2015年1月7日9：00至2015年1月10日12：00在报名系统（http://add.njnu.edu.cn/）选择面试时段，各面试时段采取先到先选原则，面试时段一经选择不得更改，请考生选择时协调好在其他高校考试的时间。完成后，用A4纸打印该专业报名表并签字确认，该表将作为考生专业考试报到的必要凭据。

四、专业考试

1．报到时间：2015年1月23 日

2．报到地点：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新闻与传播学院（南京市宁海路122号）

3．报到要求：考生本人持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2015年艺术专业考试通知书、《专业考试报名表》（由网报系统生成，且考生本人须签字确认），办理专业考试报到手续

4．考试时间：笔试2015年1月24日13：30-17：00，面试2015年1月25日起（由考生自行网上选择面试时段）

5．考试地点：笔试在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面试在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具体考场安排见报到时所发材料。

6．考试内容：包括编写故事、影评写作、才艺展示、综合面试四部分。专业总成绩满分为300分，其中编写故事满分50分、影评写作满分100分、才艺展示满分50分、综合面试满分100分。

笔试部分 ：

①编写故事：考生根据给定的具体要求，在规定时间内编写一个故事。此项主要考察学生的想象力、艺术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

②影评写作：考生在观看一部影视作品后，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答题。此项主要考察考生对影视作品的鉴赏能力及写作能力。

面试部分：

③才艺展示：主要测试考生的自然条件和艺术才能。在此环节中，考生仅限从演唱、演奏、舞蹈、朗诵、小品五类中任选一项进行展示，时间不超过2分钟。考场仅提供钢琴和mp3播放器（伴奏乐请用标准MP3格式作为唯一文件存储进入普通U盘，现场备有MP3播放器，提供U盘中的MP3文件读取，考生不可带入任何具有录放功能的电子产品），其它乐器、伴奏带及表演用品须考生自备。

④综合面试：包括以下两部分：

a、艺术评述：艺术评述涉及文学、音乐和美术三个学科。考生从所提供的艺术素材中随机抽取一题进行即兴分析与评价，读题和评述总时间不超过2分钟。此环节主要考察考生的分析能力、表达能力和艺术鉴赏力。

b、考官提问：即兴回答考官提出的问题。此环节主要考察考生的综合素养和应变能力以及考生的性格、爱好、特长等基本情况。

8. 专业考试成绩将于2015年4月底前公布，考生可通过我校的本科生招生网查询，对于合格考生将书面通知考生本人。

五、文化考试

考生必须按所在省级招生主管部门的规定，报名参加2015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文化统一考试。文化科目考试方案及计分办法均按各省级招生主管部门文件规定执行。

六、录取办法

对报考我校广播电视编导专业高考文化分达到所在省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江苏考生要求英语单科达50分以上（含50分））且专业合格，无色盲、色弱的考生（如考生所在省份另有专业统考或联考要求，考生还需参加所在省份的专业统考或联考且成绩合格），将其高考文化分与专业分相加成综合分，根据综合分从高到低的顺序和专业招生计划，择优录取。

七、有关事项说明

1．考生报考期间，往返路费、食宿费用一律自理。

2．我校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2015年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为我校单独组织专业加试的校考专业，请广大考生根据所在省的志愿填报办法报考我校。

3．本简章内容如与教育部和考生所在省级招生主管部门关于2015年普通高校艺术类招生文件精神相抵触的，均以教育部和考生所在省级招生主管部门文件为准。

4．认可我校2015年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加试成绩的高校，我校将在本科生招生网上公布其相关信息，请广大考生密切关注。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咨询电话：(025) 83598525、85891023
南京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咨询电话：(025) 83720759、83598534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网站：http://xinchuan.njnu.edu.cn/
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招生网址：http://bkzs.njnu.edu.cn
三、美术学类、设计学类、动画专业【以下专业（类）面向江苏考生，其中服装与服饰设计面向江苏、山东考生】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已有113年的办学历史，其前身是晚清李瑞清主持的两江师范学堂 “图画手工科”，这是中国美术教育史上首次开设的新型高等艺术学科。1928年由该科演化而成的国立中央大学艺术教育科（后改为艺术学系），由吕凤子、李毅士先后主持教务。1928年徐悲鸿受聘为该科教授，1935年徐悲鸿任主任。徐悲鸿先生倡导新美术运动，坚持现实主义艺术的办学方针，并邀请美术界精英，如高剑父、张大千、陈之佛、颜文樑、庞薰琹、吕斯百、吴作人、黄君璧、黄显之、张书旂、傅抱石、秦宣夫等著名画家先后在此执教，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美术家和优秀的美术教师，在办学过程中形成徐悲鸿美术教育体系，这个体系代表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主流，主导了中国现代美术的创新和发展方向。新中国成立后，该系先后更名为南京大学美术系、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1999年改办为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目前，学院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教学、科研师资队伍，有教授25名，副教授23名，博士生导师14名，硕士生导师27名，教职工共112名，近年来在美术创作、理论研究及艺术设计的开发应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学院拥有美术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美术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设计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设计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美术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设计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动画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学院是国家首批艺术硕士专业（MFA）综合改革试点单位，是“国家体育与艺术师资培养培训基地”，是“江苏省高等学校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被中国玩具协会确定为“中国玩具行业人才培养培训基地”，并获准为全国首批“玩具设计师”资质认证单位。美术学院的“美术学”是省优势学科、重点学科，省级品牌专业；“美术学”、“动画”、“摄影”专业同为省级重点专业；“水彩水粉”、“草书艺术”是江苏省精品课程。作为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师范）本科专业课程试点工作院校，美术学院依托雄厚的学科实力，整合优质教学资源，建立了“徐悲鸿美术教育实验班”。近年来，学院承担8项国家级科研项目，19项省级科研项目，与英国、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意大利、法国等国高校以及国内相关研究院（所）、企业建立教学、研究、实践合作关系，先后有7批在校学生分别赴俄罗斯、美国、加拿大进行互认学分的短期驻学，各专业面向海内外招收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有优美的教学环境与完备的教学设施。在仙林校区有三幢合计约24000平方米的教学楼，并有一个新型展览大厅。美术学院珍藏有徐悲鸿先生当年从法国带回来的一批大型写生石膏像，教学条件一流。

学院设有11个系，1个教研室，7个研究所，5个实验室和2个中心，分别为中国画系、西画系、环境艺术系、装饰艺术系、产品设计系、视觉传达系、雕塑系、摄影与媒体艺术系、书法系、史论系、动画系，美术教育教研室，美术教育研究所、徐悲鸿研究所、美术学研究所、雕塑艺术研究所、陶瓷艺术研究所、影像文化研究所、设计艺术研究所，摄影与媒体艺术实验室、动画实验室、陶瓷艺术实验室、雕塑实验室、玩具实验室，江苏省高等学校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继续教育中心，涉及3个一级学科共14个专业（方向）。目前在校本科生有975名，硕、博士研究生527名，以及来自韩国、法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留学生。

一、培养目标
	招生专业
	培养方向
	培养目标
	就业去向

	绘画（师范）
	绘画 (师范)(徐悲鸿美术教育实验班)
	培养掌握美术学基本技能的高素质、复合型、具有一定开拓能力的美术学师资。
	中、高等学校美术教学人员、教学研究人员、其他教育工作者。

	
	绘画(师范)(油画、水粉水彩方向
	
	

	
	绘画 (师范)（ 雕塑方向）
	
	

	
	绘画(师范)（国画方向)
	
	

	摄影
	
	培养知识结构合理，专业技能扎实，表现理念新颖，能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系统掌握图片录入及影像处理，图形表现等相关的媒体艺术表现语言的影像类专门人才。
	从事电影、电视、报纸、杂志、网络媒体、广告媒体的影像类工作，及大学本、专科层次、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学工作。

	设计学类
	视觉传达设计
	具有一定艺术设计、调研、策划、开发、管理及研究能力，具有现代艺术设计思维能力，掌握艺术设计系统方法和具有艺术设计实践技能的专门人才。
	从事企业产品装潢、广告、品牌推广工作；从事企业形象、品牌形象的研究与开发设计；从事一定的设计管理工作；从事中等职业学校及大学本、专科层次的艺术设计的教学工作。

	
	环境设计（环境艺术方向）
	具有现代艺术设计思维能力，掌握环境艺术设计系统方法和具有环境艺术设计实践技能的专门人才。
	从事设计院、规划院、房产开发公司以及各装饰公司、设计公司、园林公司、广告公司的专业环境艺术设计工作；从事一定的环境设计管理工作；从事中等职业学校及大学本、专科层次的艺术设计教学工作。

	
	环境设计（装饰方向）
	培养学生掌握装饰艺术设计基础和专业知识，并能适应装饰艺术和公共艺术设计的需要。
	从事装饰艺术、公共艺术设计、创作和研究。

	
	环境设计 (展示方向)
	培养对展示设计所涉及的空间、造型、色彩、材料、制作工艺、多媒体以及声光电等手段具备很强的综合运用能力的复合型高级艺术人才和创新型人才。
	具有展示设计特长的专业设计师，能够从事社会、文化、科技、政治、经济、贸易等各种宣传推广活动的展示策划，同时也可到经济主管行政单位宣传部门及各展示公司、展示场馆部门就业。

	
	产品设计（玩具方向）
	具有现代艺术设计思维，掌握艺术设计系统方法和玩具艺术设计实践技能的专门人才。
	从事企业产品研究和开发设计，从事一定的设计管理工作，从事中等职业学校及大学本、专科层次的艺术设计教学工作。

	服装与服饰设计
	
	培养具有研究服装设计与表演艺术规律能力以及掌握相应的工艺技术和实践经验能力的综合专业型人才。
	从事服装公司及服装企业的设计、技术管理、营销工作；从事模特经纪公司、新闻媒体、广告部门及展览公司等领域的表演及策划工作；从事高校及中等专科学校服装设计与表演艺术教学工作。

	产品设计
	
	培养具有陶瓷艺术设计、制作及生产、经营、调研、管理开发等多方面的才能，并具有现代陶瓷艺术设计、实践技能的专门人才。
	从事陶瓷艺术设计与开发工作，从事中等职业学校及大学本、专科层次的教学工作，从事陶瓷制作与管理工作。

	动画
	
	系统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一定的动画设计、制作、策划、创意编辑及研究能力，并具有现代动画设计思维能力和动画实践技能。
	从事动画的创作，从事商业广告动画设计与开发。从事动画制作管理工作，从事中等职业学校及大学本、专科层次的动画设计的教学工作。


本简章所公布的专业（方向）名称如与教育主管部门审批通过的专业（方向）名称不一致的，以教育主管部门最终确定的专业（方向）名称为准，我校将在招生网上及时更新有关信息。
     二、学制及招生人数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2015年面向全国部分省份招收4年制本科生210名，其中，面向江苏招收4年制本科生100名。热忱欢迎考生报考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三、报考条件

符合2015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条件，且具有一定艺术专长者及身体健康、无色盲、色弱者均可报考艺术类专业。其中报考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考生身高要求：男性180cm以上，女性170cm以上。

凡符合报考条件且参加我校单独考试（校考）的考生（含报考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山东考生），须登录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招生网（bkzs.njnu.edu.cn），按要求进行网上报名（网址：http://add.njnu.edu.cn/，报名前请先仔细阅读报名须知http://add.njnu.edu.cn/home/index）。产品设计专业仅提交报名数据即可，缴费将在报到现场完成。报考摄影、服装与服饰设计的考生在报名系统完成报名信息填写后须进行网上缴费。建议使用银联缴费通道，目前仅开放储蓄卡无法使用信用卡，完成缴费后请点击返回商户。网报截止时间：2014年12月30日（2014年12月30日23时59分关闭报名系统）。
四、专业考试

（一）报考说明：

1．报考我校绘画（师范）、设计学类及动画等专业的考生须参加全省美术类专业统考（以下简称全省统考）；报考我校产品设计专业（不含设计学类产品设计（玩具方向））的考生，须参加全省美术类统考（美术类统考成绩需达到180分），同时还须参加我校单独组织的器皿造型设计科目的专业加试；报考我校摄影、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考生须参加我校单独组织的专业加试（校考）。

2．江苏、山东两省报考服装与服饰设计的考生须于2015年1月24日到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美术学院（原美楼）（南京市仙林大学城文苑路1号）报名，并参加专业加试。

3．上述各专业之间均可兼报，但须分别参加兼报专业的全省统考或单独考试（校考）。

4．江苏省统考的专业成绩由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统一公布；校考的专业考试结果由我校于2015年4月底前在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招生网（bkzs.njnu.edu.cn）公布，其中专业考试合格考生以书面形式通知。
（二）参加我校校考的考生，报到时除携带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江苏省2015年艺术专业考试通知书》等材料外，还须携带《专业考试报名表》（由网报系统生成，考生本人签字确认,产品设计专业除外），现场办理报到手续。

1．报名时间：2015年1月24日
2．报名地点：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美术学院（原美楼）（南京市仙林大学城文苑路1号）
3．考试时间：2015年1月25日

4．考试地点：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美术学院（原美楼）（南京市仙林大学城文苑路1号）

5．考试科目：

	考试专业
	考试科目
	备      注

	产品设计
	1)器皿造型设计（8开画纸）
	该科加试满分60分，考生须参加全省美术类统考，其美术统考成绩须达到180分。（需自备画板、绘图铅笔、圆规、曲线板、三角尺等绘图工具）

	服装与服饰设计
	1)服装设计(效果图设计，8开画纸)
	每科满分150分，总分为300分。南京师范大学考点接受江苏、山东考生参加考试。

	
	2)形体展示(含才艺表演，可自备伴奏CD（WMA格式），女生自备高跟鞋、泳装，男生自备泳裤)
	


五、文化考试

考生必须参加2015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文化统一考试，文理不限，考试科目及计分办法按所在省有关规定执行。

六、录取办法

根据有关文件精神，对报考我校绘画（师范）、设计学类（不含产品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动画等专业，文化分和专业分均达到省同批次最低控制分数线，英语单科需达到50分（江苏省美术统考前30名的考生英语单科不作要求），且无色盲、色弱的考生，将其文化分与专业分相加成综合分，录取时以综合分统一划定最低录取分数线，按所报专业志愿的先后顺序择优录取。

对报考我校产品设计，高考文化分达到江苏省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英语单科需达到50分（江苏省美术统考前30名的考生英语单科不作要求）且专业合格（美术统考成绩须达到180分），无色盲、色弱的江苏考生，将其高考文化总分与专业考试总分（其中产品设计专业考试总分为美术统考得分与器皿造型设计科目的校考得分之和）相加成综合分，按照综合分从高到低的顺序，择优录取。

对报考我校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高考文化分达到考生所在省最低录取分数线且专业合格，无色盲、色弱的考生，分省按照专业分从高到低的顺序，择优录取。

七、有关事项的说明

1．我校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填报全省统考与单独考试（校考）专业志愿时不在同一批次，请广大考生注意。

2．以上各专业类别的学费标准均暂定为每生每学年6800元人民币，请考生根据本人家庭经济状况量力报考。

3．报名及考试用的画板、画具、往返路费、食宿一律自理。

4．本简章内容如与教育部和考生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关于2015年普通高校艺术类招生文件精神相抵触的，均以教育部和各省招生主管部门的相关文件为准。

5．认可我校2015年美术学院各校考专业考试成绩的高校，我校将在本科招生网上公布其相关信息，请广大考生密切关注。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咨询电话：（025）85891768、85891710

南京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咨询电话：(025) 83720759、83598534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网址：http://msxy.njnu.edu.cn/
南京师范大学本科招生网址：http://bkzs.njnu.edu.cn
四、摄影专业
（面向江苏考生）
一、培养目标

摄影专业设在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与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要培养从事电影、电视、报纸、杂志、新闻媒体、网络媒体、广告媒体影像类工作的专门人才，毕业生可在电视台、报刊杂志社等单位从事摄影采访报道、编辑设计等工作，还可以在新闻出版社、企事业宣传部门、广告公司、影视剧制作中心等单位从事专业影像、图片摄制与宣传策划等工作，并能从事摄影教学研究工作和摄影艺术创作活动及大学本、专科层次、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学工作。

二、学制及招生人数

摄影专业：本科，学制4年，面向江苏省招收33人，其中美术学院招15人，新闻与传播学院招18人。

三、报考条件及办法

符合江苏省招生主管部门规定的高考报名条件，身体健康，五官端正，无色盲、色弱，身体无明显缺陷，有志于从事摄影工作的考生均可报考。

凡符合以上报考条件的考生，须按考生所在省级招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和要求，持报名所需的证件，到户口所在地县（市、区）招生办公室办理艺术专业报名手续，并领取考生所在省级招生主管部门签发的2015年艺术专业考试通知书。

专业考试报名采用网上申请的形式。凡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须登录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招生网（bkzs.njnu.edu.cn），按要求进行网上报名（网址：http://add.njnu.edu.cn/，报名前请先仔细阅读报名须知http://add.njnu.edu.cn/home/index）。考生在报名系统完成报名信息填写后须进行网上缴费。建议使用银联缴费通道，目前仅开放储蓄卡无法使用信用卡，完成缴费后请点击返回商户。网报截止时间：2014年12月30日（2014年12月30日23时59分关闭报名系统）。完成后，用A4纸打印该专业报名表并签字确认，该表将作为考生专业考试报到的必要凭据。

四、专业考试

1．报到时间：2015年1月24日

2．报到地点：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美术学院（原美楼）（南京市仙林大学城文苑路1号）

3．报到要求：考生持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2015年艺术专业考试通知书、《专业考试报名表》（由网报系统生成，且考生本人须签字确认）到办理专业考试报到手续

4．考试时间: 2015年1月25日（具体时间详见准考证）

5．考试地点: 南京师范大学（具体考场安排见报到时所发准考证）。

6．考试科目：

（1）摄影基础知识；

（2）美术作品或摄影作品赏析；

（3）平面广告设计（图片与文字编排，规定图片与文字，8开画纸；平面广告设计需自备画笔、颜料、剪刀、尺子、胶水或胶棒等绘画工具）。

上述科目满分各为100分，专业成绩总分为300分。

摄影参考书目为:

A.《高等师范院校美术专业教程》摄影（分册），罗戟、胡中节编著，江苏美术出版社；

B.《影像作品解析》董介人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C.《影像基础知识解析》董介人、周婷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7. 专业考试成绩将于2015年4月底前公布，考生可通过我校的本科生招生网查询，对于合格考生将书面通知考生本人。

五、文化考试

考生必须按江苏省级招生主管部门的规定，报名参加2014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文化统一考试。文化科目考试方案及计分办法均按省级招生主管部门文件规定执行。

六、录取办法

对报考上述专业、高考文化分达到江苏省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英语单科达到50分且专业合格，无色盲、色弱的考生，将其高考文化分和专业分相加成综合分，统一划定最低录取分数线（综合分），按所报专业（或专业方向）志愿的先后顺序，择优录取。

七、有关事项说明

1．考生报考期间，食宿和往返交通费用一律自理。

2．我校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2015年摄影专业为我校单独组织加试的专业，请广大考生根据江苏省志愿填报办法报考我校。

3．本简章内容如与教育部和江苏省级招生主管部门关于2015年普通高校艺术类招生文件精神相抵触的，均以教育部和省级招生主管部门文件为准。

4．认可我校2015年专业加试成绩的高校，我校将在本科生招生网上公布其相关信息，请广大考生密切关注。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咨询电话：（025）85891768、85891710、85891505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咨询电话：(025) 83598525、85891680、85891023

南京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咨询电话：(025) 83720759、83598534

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招生网址：http://bkzs.njnu.edu.cn
五、美术学类、设计学类、动画、摄影专业
（面向江苏省外考生）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已有113年的办学历史，其前身是晚清李瑞清主持的两江师范学堂 “图画手工科”，这是中国美术教育史上首次开设的新型高等艺术学科。1928年由该科演化而成的国立中央大学艺术教育科（后改为艺术学系），由吕凤子、李毅士先后主持教务。1928年徐悲鸿受聘为该科教授，1935年徐悲鸿任主任。徐悲鸿先生倡导新美术运动，坚持现实主义艺术的办学方针，并邀请美术界精英，如高剑父、张大千、陈之佛、颜文樑、庞薰琹、吕斯百、吴作人、黄君璧、黄显之、张书旂、傅抱石、秦宣夫等著名画家先后在此执教，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美术家和优秀的美术教师，在办学过程中形成徐悲鸿美术教育体系，这个体系代表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主流，主导了中国现代美术的创新和发展方向。新中国成立后，该系先后更名为南京大学美术系、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1999年改办为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目前，学院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教学、科研师资队伍，有教授25名，副教授23名，博士生导师14名，硕士生导师27名，教职工共112名，近年来在美术创作、理论研究及艺术设计的开发应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学院拥有美术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美术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设计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设计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美术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设计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动画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学院是国家首批艺术硕士专业（MFA）综合改革试点单位，是 “国家体育与艺术师资培养培训基地”，是“江苏省高等学校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被中国玩具协会确定为“中国玩具行业人才培养培训基地”，并获准为全国首批“玩具设计师”资质认证单位。美术学院的“美术学”是省优势学科、重点学科，省级品牌专业；“美术学”、“动画”、“摄影”专业同为省级重点专业；“水彩水粉”、“草书艺术”是江苏省精品课程。作为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师范）本科专业课程试点工作院校，美术学院依托雄厚的学科实力，整合优质教学资源，建立了“徐悲鸿美术教育实验班”。近年来，学院承担8项国家级科研项目，19项省级科研项目，与英国、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意大利、法国等国高校以及国内相关研究院（所）、企业建立教学、研究、实践合作关系，先后有7批在校学生分别赴俄罗斯、美国、加拿大进行互认学分的短期驻学，各专业面向海内外招收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有优美的教学环境与完备的教学设施。在仙林校区有三幢合计约24000平方米的教学楼，并有一个新型展览大厅。美术学院珍藏有徐悲鸿先生当年从法国带回来的一批大型写生石膏像，拥有一流教学条件。

学院设有11个系，1个教研室，7个研究所，5个实验室和2个中心，分别为中国画系、西画系、环境艺术系、装饰艺术系、产品设计系、视觉传达系、雕塑系、摄影与媒体艺术系、书法系、史论系、动画系，美术教育教研室，美术教育研究所、徐悲鸿研究所、美术学研究所、雕塑艺术研究所、陶瓷艺术研究所、影像文化研究所、设计艺术研究所，摄影与媒体艺术实验室、动画实验室、陶瓷艺术实验室、雕塑实验室、玩具实验室，江苏省高等学校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继续教育中心，涉及3个一级学科共14个专业（方向）。目前在校本科生有975名，硕、博士研究生527名，以及来自韩国、法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留学生。

一、培养目标

	招生专业
	培养方向
	培养目标
	就业去向

	绘画（师范）

	绘画 (师范)(徐悲鸿美术教育实验班)
	培养掌握美术学基本技能的高素质、复合型、具有一定开拓能力的美术学师资。
	中、高等学校美术教学人员、教学研究人员、其他教育工作者。

	
	绘画(师范)(油画、水粉水彩方向
	
	

	
	绘画 (师范)（ 雕塑方向）
	
	

	
	绘画(师范)（国画方向)
	
	

	摄影
	
	培养知识结构合理，专业技能扎实，表现理念新颖，能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系统掌握图片录入及影像处理，图形表现等相关的媒体艺术表现语言的影像类专门人才。
	从事电影、电视、报纸、杂志、网络媒体、广告媒体的影像类工作，及大学本、专科层次、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学工作。

	设计学类
	视觉传达设计
	具有一定艺术设计、调研、策划、开发、管理及研究能力，具有现代艺术设计思维能力，掌握艺术设计系统方法和具有艺术设计实践技能的专门人才。
	从事企业产品装潢、广告、品牌推广工作；从事企业形象、品牌形象的研究与开发设计；从事一定的设计管理工作；从事中等职业学校及大学本、专科层次的艺术设计的教学工作。

	
	环境设计（环境艺术方向）
	具有现代艺术设计思维能力，掌握环境艺术设计系统方法和具有环境艺术设计实践技能的专门人才。
	从事设计院、规划院、房产开发公司以及各装饰公司、设计公司、园林公司、广告公司的专业环境艺术设计工作；从事一定的环境设计管理工作；从事中等职业学校及大学本、专科层次的艺术设计教学工作。

	
	环境设计（装饰方向）
	培养学生掌握装饰艺术设计基础和专业知识，并能适应装饰艺术和公共艺术设计的需要。
	从事装饰艺术、公共艺术设计、创作和研究。

	
	环境设计 (展示方向)
	培养对展示设计所涉及的空间、造型、色彩、材料、制作工艺、多媒体以及声光电等手段具备很强的综合运用能力的复合型高级艺术人才和创新型人才。
	具有展示设计特长的专业设计师，能够从事社会、文化、科技、政治、经济、贸易等各种宣传推广活动的展示策划，同时也可到经济主管行政单位宣传部门及各展示公司、展示场馆部门就业。

	
	产品设计（玩具方向）
	具有现代艺术设计思维，掌握艺术设计系统方法和玩具艺术设计实践技能的专门人才。
	从事企业产品研究和开发设计，从事一定的设计管理工作，从事中等职业学校及大学本、专科层次的艺术设计教学工作。

	服装与服饰设计
	
	培养具有研究服装设计与表演艺术规律能力以及掌握相应的工艺技术和实践经验能力的综合专业型人才。
	从事服装公司及服装企业的设计、技术管理、营销工作；从事模特经纪公司、新闻媒体、广告部门及展览公司等领域的表演及策划工作；从事高校及中等专科学校服装设计与表演艺术教学工作。

	产品设计
	
	培养具有陶瓷艺术设计、制作及生产、经营、调研、管理开发等多方面的才能，并具有现代陶瓷艺术设计、实践技能的专门人才。
	从事陶瓷艺术设计与开发工作，从事中等职业学校及大学本、专科层次的教学工作，从事陶瓷制作与管理工作。

	动画
	
	系统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一定的动画设计、制作、策划、创意编辑及研究能力，并具有现代动画设计思维能力和动画实践技能。
	从事动画的创作，从事商业广告动画设计与开发。从事动画制作管理工作，从事中等职业学校及大学本、专科层次的动画设计的教学工作。


本简章所公布的专业（方向）名称如与教育主管部门审批通过的专业（方向）名称不一致的，以教育主管部门最终确定的专业（方向）名称为准，我校将在招生网上及时更新有关信息。

二、学制及招生人数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2015年面向全国有关省份招收四年制本科生210名（文理兼招）。其中，面向黑龙江、河南、浙江、山东、甘肃、湖南、福建、广西、山西、安徽、内蒙古、辽宁、吉林、云南招收四年制绘画（师范）、设计学类和动画专业本科生；面向浙江、安徽、湖南、黑龙江、山东、河南招收四年制摄影专业本科生；面向内蒙、黑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招收四年制产品设计专业；面向山东省招收四年制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本科生。

三、报考条件及办法

1、考生符合所在省份2015年普通高校艺术类招生考试报名条件，且具有一定艺术专长、身体健康、无色盲、色弱者均可报考艺术类专业。其中报考服装与服饰设计的考生身高要求：男性180cm以上，女性170cm以上，该专业在江苏省外仅面向山东省招生。

2、考生根据本简章所公布的各省份报名时间持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所在省“准予参加2015年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考试通知书”到我校所设的江苏省外考点报名，不接受函报。在招生省份范围内未设考点的有关省市考生，在征得考生当地省级招生主管部门和我校所设的江苏省外考点同意，可就近在我校所设的江苏省外考点进行报名考试。如考生所在省已设有我校相关考试类别考点，则考生不得在其他省相同考试类别考点进行考试，否则成绩无效。
3、报考服装与服饰设计的山东考生，须到我校在江苏省内所设考点（考点设在本校）考试，报考该专业的山东考生，须登录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招生网，按要求进行网上报名（网址http://add.njnu.edu.cn/）。考生在报名系统完成报名信息填写后须进行网上缴费。建议使用银联缴费通道，目前仅开放储蓄卡无法使用信用卡，完成缴费后请点击返回商户。网报截止时间：2014年12月30日（2014年12月30日23时59分关闭报名系统）。完成后，用A4纸打印该专业报名表并签字确认，该表将作为考生专业考试报到的必要凭据。
四、专业考试

1、专业考试由我校组织，如考生未参加我校组织的专业考试，则不得填报我校相关专业志愿。

2、报考服装与服饰设计的山东考生到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美术学院（原美楼）（南京市仙林大学城文苑路1号）报到（报到时间：2015年1月24日，考试时间：2015年1月25日），参加我校单独组织的专业考试。

3、各专业或专业方向均可兼报，但须参加兼报专业的科目加试，其中下表中的产品设计的素描、色彩科目考试成绩与美术类考试中的素描、色彩科目考试成绩通用。

4、同一考试类别只允许参加一次考试，否则成绩无效。

5、如考生所在省已设有我校相关考试类别考点，则考生不得在其他省相同考试类别考点进行考试，否则成绩无效。明确表示不接受外省考生报名的考点有黑龙江、云南、河南、内蒙古、甘肃、山东；其他考点是否接受外省考生报名以当地省考试院通知为准。
6、考试专业、考试科目、考试类别、考试时间设置如下： 

	考试专业
	考试科目
	说    明
	考试地点

	绘画（师范）、设计学类、动画
	1）素描(人物头像，八开画纸)
	每科满分150分，总分为300分。
	在我校所设江苏省外考点单独考试。

	
	2）色彩(静物默写，八开画纸)
	
	

	摄  影
	1)摄影基础知识
	每科满分100分，总分为300分。（平面广告设计需自备画笔、颜料、剪刀、尺子、胶水或胶棒等绘画工具。）
	在我校所设浙江省考点参加考试。

	
	2)美术作品或摄影作品赏析
	
	

	
	3)平面广告设计(图片与文字编排，规定图片与文字，八开画纸)
	
	

	产品设计
	1)器皿造型设计（八开画纸）（需自备画板、绘图铅笔、圆规、曲线板、三角尺等绘图工具）
	器皿造型设计满分60分，素描、色彩每科满分150分，三科相加生成该考生的专业考试总分。
	在我校所设内蒙、黑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考点单独考试。

	
	2）素描(人物头像，八开画纸)
	
	

	
	3）色彩(静物默写，八开画纸)
	
	

	服装与服饰设计
	1)服装设计(效果图设计，八开画纸)
	每科满分150分，总分为300分。
	山东考生到南京师范大学考点参加专业考试

	
	2)形体展示(含才艺表演，可自备伴奏CD（WMA格式），女生自备高跟鞋、泳装，男生自备泳裤)
	
	


摄影参考书目为:

A.《高等师范院校美术专业教程》摄影（分册），罗戟、胡中节编著，江苏美术出版社；

B.《影像作品解析》董介人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C.《影像基础知识解析》董介人、周婷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7、江苏省以外考点设置情况：（以下待定考点报名、考试时间以我校本科招生网上公布为准。

	省份
	专业加试报名地点
	报名时间
	考试时间
	联系人、电话
	考试类别

	云南
	云南艺术学院新校区（昆明市呈贡新区雨花路1577号）
	待定
	待定
	赵老师： 0871-6249078
	美术类（含绘画、设计学类、动画）

	甘肃
	兰州市艺术学校（兰州市城关区嘉峪关北路5号）
	待定
	待定
	王老师：0931-8651485
	美术类（含绘画、设计学类、动画）

	河南
	郑州市第一○六中学(郑州市中原东路124号  原第六铁路中学)
	待定
	待定
	苏老师0371-68349168
	美术类（含绘画、设计学类、动画）、产品设计

	福建
	福建师范大学（福州市仓山区上三路32号）
	待定
	待定
	赖老师0591-22868096
	美术类（含绘画、设计学类、动画）、产品设计

	山西
	太原师范学院(晋中市榆次区山西高校新校区大学街319号)
	待定
	待定
	闫老师0351-2279588
	美术类（含绘画、设计学类、动画）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桂林市育才路15号）
	待定
	待定
	唐老师0773-8996710
	美术类（含绘画、设计学类、动画）

	内蒙古
	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昭乌达路81号）
	待定
	待定
	朱老师0471-4392381
	美术类（含绘画、设计学类、动画）、产品设计

	辽宁
	鲁迅美术学院附中（沈阳市大东区望花东街146号）
	待定
	待定
	刘老师024-88257503
	美术类（含绘画、设计学类、动画）

	山东
	青岛市招生考试办公室
	待定
	待定
	青岛招办0532-85786212
	美术类（含绘画、设计学类、动画）、产品设计

	湖南
	报名咨询地点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长沙市韶山南路498 号），考试地点由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在考前统一公布
	待定
	待定
	史老师0731-85623099
	美术类（含绘画、设计学类、动画）

	黑龙江
	黑龙江东方学院(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331号)
	待定
	待定
	姜老师0451-86655180
	美术类（含绘画、设计学类、动画）、产品设计

	安徽
	安徽艺术职业学院（合肥市经济开发区大学城 丹霞路8号）
	待定
	待定
	张老师0551-64666370
	美术类（含绘画、设计学类、动画）、产品设计

	浙江
	杭州师范大学(杭州市余杭区海曙路58号)(兼摄影专业加试考点)
	待定
	待定
	翁老师0571-28865193
	美术类（含绘画、设计学类、动画）、摄影


8、考生的专业考试成绩将在2015年4月底前在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招生网（bkzs.njnu.edu.cn）公布，其中考试合格考生以书面形式通知。
五、文化考试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必须参加2015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文化统一考试，文理不限，文化考试方案及计分办法均按考生所在省级招生主管部门的文件规定执行。
六、录取办法
根据教育部及各省级招生主管部门有关文件精神，对报考我校上述艺术类专业的考生，均要求专业考试合格且高考文化分总分达到所在省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如果考生所在省份有专业统考或联考要求的，考生还须参加所在省专业统考或联考，且成绩合格），且无色盲、色弱。

对符合以上条件且报考我校绘画（师范）、设计学类（不含产品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动画专业的考生，将其高考文化总分÷文化总分×60加上专业考试总分÷专业总分×40得出综合分，录取时按不同省份以综合分统一划定最低录取分数线，按不同省份考生所报专业志愿的先后顺序，分别择优录取。

对于符合以上条件且报考我校产品设计、摄影专业的考生，将考生高考文化总分÷文化总分×60加上考生专业考试总分÷专业总分×40得出综合分，按不同省份各专业考生的综合分从高到低的顺序，分别择优录取。

报考我校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高考文化分达到考生所在省最低录取分数线且专业合格，分省按照专业分从高到低的顺序，择优录取。

对兼报不同艺术专业的考生，如所报专业考试科目相同，则录取时统一划定各专业最低录取分数线（综合分），分别按不同省份考生所报专业志愿的先后顺序择优录取；如考生所报专业考试科目不同，则分别按不同省份考生所报专业志愿的先后顺序择优录取。

七、有关事项说明

1．考生报考期间，食宿和往返交通费用一律自理。

2．我校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3．如考点设置及考试时间安排有变动，我校将及时进行网上更新，请广大考生密切关注南京师范大学本科招生网。

4．本简章内容如与教育部和考生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关于2015年普通高校艺术类招生文件精神相抵触的，均以教育部和考生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的相关文件为准。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咨询电话：（025）85891768、85891710

南京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咨询电话：（025）83720759、83598534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网址：http://msxy.njnu.edu.cn/
南京师范大学本科招生网址：http://bkzs.njnu.edu.cn
六、音乐学（含师范、实验班<师范>）、音乐表演（声乐方向）、

舞蹈学专业（面向江苏考生）

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是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发源地之一，坐落于享有“东方最美丽校园”之美誉的随园校区，其前身可追溯到三江、两江师范学堂于1906年开设的图画手工科内的音乐课。历经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音乐组、南京大学音乐系、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和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2000年改建为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学院被国家教育部确定为“国家体育与艺术师资培养培训基地”，音乐学科是“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音乐学专业为江苏省“品牌特色专业”。学院现有“音乐与舞蹈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和硕士学位授权点及艺术硕士学位授权点，设有“音乐与舞蹈学”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学院在本科层次开设音乐学（含师范、实验班<师范>）、音乐表演、舞蹈学等专业及方向，拥有从本科生、硕士生、到博士生和博士后完整的音乐与舞蹈学人才培养体系和多种办学层次。面向国内外招收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及留学生。

一、培养目标

南师音乐学院本科教育依托人文传统底蕴深厚的南京师范大学，在重点培养音乐教师的基础上，同时把培养音乐专业优秀人才作为目标。学院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中国民族音乐学科建设为龙头，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核心，秉承精英教学的传统，致力教学改革和素质创新教育，扩展海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新渠道，考研率稳步上升，毕业生就业率高，出国深造人数多，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活跃在音乐教学、创作、科研和表演领域的高精尖人才。
二、学制及招生人数

2015年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面向全国部分省份招收音乐学（含师范、实验班<师范>方向）、音乐表演、舞蹈学等专业4年制本科生145名，热忱欢迎考生报考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招生专业
	培养方向
	学制
	科别
	专业考试

形式
	备  注

	音乐学
	音乐学（师范）
	四
	本科
	参加江苏省音乐统考
	

	
	音乐学（实验班）
	四
	本科
	
	由中央音乐学院支持办学

	
	音乐学（钢琴制作与调律）
	四
	本科
	
	

	音乐表演
	音乐表演
	四
	本科
	
	该专业只招收在江苏省音乐统考中主试声乐的考生

	舞蹈学
	舞蹈学
	四
	本科
	考生须参加我校单独组织的考试（校考）
	舞蹈学专业的基本功测试要求穿芭袜连体服，舞蹈作品表演服装自备。



三、报考条件及办法

符合2015年江苏省教育考试院规定条件者均可报考。凡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需在省教育考试院规定的时间，持报考所需的证件，到省教育考试院指定的地点办理高考文化及艺术专业考试报名手续，领取2015年艺术专业考试通知书等相关材料，并参加专业考试。

网报说明：凡符合报考条件且参加校考的考生，须登录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招生网（bkzs.njnu.edu.cn），按要求进行网上报名（网址：http://add.njnu.edu.cn/，报名前请先仔细阅读报名须知http://add.njnu.edu.cn/home/index）。报考舞蹈学的考生在报名系统完成报名信息填写后须进行网上缴费。建议使用银联缴费通道，目前仅开放储蓄卡无法使用信用卡，完成缴费后请点击返回商户。网报截止时间：2014年12月30日（2014年12月30日23时59分关闭报名系统）。报考舞蹈学的考生报名缴费完成后须于2015年1月7日9：00至2015年1月10日12：00在报名系统（http://add.njnu.edu.cn/）选择面试时段，各面试时段采取先到先选原则，面试时段一经选择不得更改，请考生选择时协调好在其他高校考试的时间。完成后，用A4纸打印该专业报名表并签字确认，该表将作为考生专业考试报到的必要凭据。

四、专业考试

（一）江苏省音乐专业统考

有关江苏考生参加全省音乐专业统考的安排，详见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信息

（二）校考：舞蹈学专业

1、报到时间：2015年1月19日（暂定）

2、报到地点：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南京市宁海路122号，随园校区16号楼）

3、报到要求：考生持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2015年艺术专业考试通知书、《专业考试报名表》（由网报系统生成，且考生本人须签字确认）办理专业报到手续。

4、考试时间：2015年1月21日起（暂定，具体时间详见准考证）

5、考试地点：南京师范大学（具体考场安排见报到时所发准考证）。

6、考试内容：

①基本功测试（含形体展示、规定技术动作表现和自选技巧展示），满分为150分。

②舞蹈作品表演（舞蹈种类不限，时间3分钟内），满分为100分。

③即兴创作表演（现场出题，根据音乐要求即兴编创表演），满分为50分。

舞蹈专业总成绩满分为300分。

7、成绩公布及查询：音乐统考成绩由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公布；校考专业考试成绩可在4月底前通过我校本科招生网（http://bkzs.njnu.edu.cn）查询，合格考生成绩将书面通知考生本人。

五、文化考试

考生必须按江苏省级招生主管部门的规定，报名参加2015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文化统一考试。文化科目考试方案及计分办法均按省级招生主管部门文件规定执行。

六、录取办法

1、音乐学（师范）、音乐学（实验班<师范>）专业：对高考文化分和专业考试成绩均达到省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且高考英语单科成绩达50分以上（含50分）（江苏省音乐统考前30名对英语单科不作要求）、专业成绩在江苏省音乐专业统考前300名以内[含300名]的江苏考生，将根据专业考试科目总分统一划定最低录取分数线，按所报专业（或专业方向）志愿的先后顺序，择优录取。

2、音乐表演专业：该专业只招收在音乐统考中主试声乐的考生。对高考文化分和专业考试成绩均达到省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且高考英语单科成绩达50分以上（含50分）（江苏省音乐统考前30名对英语单科不作要求）、专业成绩在江苏省音乐专业统考前300名以内[含300名]的江苏考生，将根据专业考试科目总分从高到低的顺序，择优录取。

3、舞蹈学专业，对专业考试合格、高考文化分达到省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将根据专业考试科目总分从高到低的顺序，择优录取。

录取办法以我校在本科招生网上公布的招生章程为准，招生计划以江苏省教育考试院最后公布为准。

七、关于音乐学（师范，实验班）的说明

音乐学（师范，实验班）学制为4年，旨在培养新型的学校音乐教育实践与研究人才。实验班课程体系依据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学校音乐教育新体系”教育理念、教学大纲、教学内容并进行教学工作。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的“学校音乐教育新体系”引进目前世界上影响最大、流行最广的三大先进音乐教育体系（达尔克罗兹、奥尔夫、柯达伊），探索出的一条融国际先进音乐教育理念与方法的中国特色音乐教育之路。学生进入“新体系”实验班，除了能够系统地学习世界先进的音乐教育方法外，在本科学习过程中还有机会通过选拔等形式赴中央音乐学院或国外相关音乐学院短期交流学习。

八、有关事项说明

1．考生报考期间，食宿和往返交通费用一律自理。

2．我校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填报江苏省统考与单独考试（校考）专业志愿时在不同批次，请广大考生注意。

3．有关江苏省音乐统考的考试、考务等事项，详见省教育考试院编写的有关考试说明材料。

4．本简章内容如与教育部和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关于2015年普通高校艺术类招生文件精神相抵触的，均以教育部和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的相关文件为准。

5．认可我校2015年音乐学院各校考专业加试成绩的高校，我校将在本科招生网上公布其相关信息，请广大考生密切关注。

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咨询电话：（025）83598436、83598093

南京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咨询电话：(025) 83720759、83598534

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网址：http://music.njnu.edu.cn/
南京师范大学本科招生网址：http://bkzs.njnu.edu.cn
七、音乐学（师范）、音乐表演、舞蹈学专业

（面向江苏省外考生）

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是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发源地之一，坐落于享有“东方最美丽校园”之美誉的随园校区，其前身可追溯到三江、两江师范学堂于1906年开设的图画手工科内的音乐课。历经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音乐组、南京大学音乐系、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和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2000年改建为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学院被国家教育部确定为“国家体育与艺术师资培养培训基地”，音乐学科是“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音乐学专业为江苏省“品牌特色专业”。学院现有“音乐与舞蹈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和硕士学位授权点及艺术硕士学位授权点，设有“音乐与舞蹈学”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学院在本科层次开设音乐学（含师范、实验班<师范>）、音乐表演、舞蹈学等专业及方向，拥有从本科生、硕士生、到博士生和博士后完整的音乐与舞蹈学人才培养体系和多种办学层次。面向国内外招收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及留学生。

    一、培养目标

本科教育依托人文传统底蕴深厚的南京师范大学，在重点培养音乐教师的基础上，同时把培养音乐专业优秀人才作为目标。学院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中国民族音乐学科建设为龙头，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核心，秉承精英教学的传统，致力教学改革和素质创新教育，扩展海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新渠道，考研率稳步上升，毕业生就业率高，出国深造人数多，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活跃在音乐教学、创作、科研和表演领域的高精尖人才。
二、学制及招生计划
2015年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面向全国部分省份招收音乐学（师范）、音乐表演、舞蹈学等专业4年制本科生145名，热忱欢迎考生报考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招生专业
	培养方向
	学制
	科别
	招生省份
	专业考试

形式
	备  注

	音乐学
	音 乐 学（师范）
	四
	本科
	面向浙江、广东、山西等3省招生
	由我校组织单独考试（校考）
	考试内容相同，只需参加一次考试

	
	音乐表演
	四
	本科
	面向浙江、广东、山西等3省招生
	
	

	
	音 乐 学（钢琴制作与调律）
	四
	本科
	面向浙江、广东、山西等3省招生
	
	

	舞 蹈 学
	舞 蹈 学
	四
	本科
	面向全国招生
	
	舞蹈学专业的基本功测试要求穿芭袜连体服，舞蹈作品表演服装自备。


三、报考条件及办法

1、专业考试报名办法

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须按户口所在省级招生主管部门的规定，办理艺术类专业报名手续，领取准予参加艺术专业考试的相关证明材料。

2、专业考试报名须知

（1）考生须持省级招生主管部门颁发的准予考试的相关证明及本人身份证明，本人近期一寸正面免冠照片同底证件照3张，按指定时间和地点办理专业考试报名手续，考生须如实填写《报名登记表》，领取准考证。

网报说明。凡符合报考条件且在南京师范大学考点参加舞蹈学专业校考的外省考生(其中山西省考生须在我校在太原设置的考点报名参加考试，广东省考生须在我校在广州设置的考点报名参加考试)，须登录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招生网（bkzs.njnu.edu.cn），按要求进行网上报名（网址：http://add.njnu.edu.cn/，报名前请先仔细阅读报名须知http://add.njnu.edu.cn/home/index）。报名信息填写完成后，用A4纸打印该专业报名表并签字确认，该表将作为考生专业考试报到的必要凭据。网报截止时间：2014年12月30日（2014年12月30日24时关闭报名系统）。如考生参加我校在外省所设考点的考试，则不需要在我校本科招生网上报名。

（2）2015年我校音乐学院在江苏省外的太原、广州、杭州设置考点，考生可根据所在省有关规定及本人所报专业（方向）到对应考点报名参加考试。其中广州是网上报名，请考生按照考点要求提前进行网报！

报考南京师范大学音乐类的广东省考生需登录星海音乐学院招办网（http://www.xhzsb.com/）提前网上报名、缴费并打印准考证。网上报名缴费时间：2015年2月15—21日；考试时间：3月5日至3月6日（舞蹈学仅3月5日）。

（3）相同考试内容的专业考试只允许参加一次，否则成绩无效。如考生所在省份已有我校所设相关专业（方向）考点，则考生不得到其他省所设考点进行考试，否则成绩无效。

（4）音乐学（师范）专业和音乐表演专业考试内容相同，只需参加一次考试。

四、专业考试

1、考试内容：

（1）音乐学（师范）、音乐表演专业考试科目：

①专业技能：演唱或演奏2首曲目：如有伴奏，须服从各考点统一安排，按考点要求执行，不得使用音像制品作伴奏。曲目的演唱时间不超过5分钟。满分为200分。

考生可在声乐和器乐（含键盘）中任选一项作为加试科目。加试科目不得与专业技能科目重复。加试只考一首曲目，满分为20分（说明：加试按百分制打分，如低于60分，则加试不得分；为60的加试加1分，高于60分的每高1分加试增加0.5分直至加满20分）。加试分计入总成绩。

②视唱、练耳:视唱、练耳（面试）两项均考，视唱满分为50分，练耳满分为30分；

音乐学（师范）、音乐表演专业总成绩满分为300分。

（2）舞蹈学专业考试科目：

①基本功测试：（含形体展示、规定技术动作表现和自选技巧展示），满分为150分；

②舞蹈作品表演：（舞蹈种类不限，时间3分钟内），满分为100分；

③即兴创作表演：（现场出题，根据音乐要求即兴编创表演），满分为50分。

舞蹈学专业总成绩满分为300分。

2、考点及考试时间安排（以下考点及时间为暂定，如有变化，以网上更新为准）：

	考  点
	考   点   地   址
	报名时间
	考试时间
	咨询电话
	考试专业

	南  京
	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南京市宁海路122号）
	2014年12月30日前网报；1月19日-1月20日现场确认
	1月21日起
	025-83598436

    025-83598093
	舞蹈学

（面向全国招生，其中山西、广东省考生须在我校在当地设置的考点报名参加考试）

	杭  州
	杭州师范大学
（杭州市余杭区海曙路58号 ）
	待定
	待定
	0571-28865193
	音乐学、音乐表演

	太  原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太原市并州东街95号）
	2月26日、

2月27日
	2月28日、

3月1日
	0351-4180848
	音乐学、音乐表演、、舞蹈学

	广  州
	星海音乐学院
（广州市大学城外环西路398号）
	网上报名2月15—21日
	3月5日-3月6日（舞蹈学仅3月5日）
	020-39363636
	音乐学、音乐表演、舞蹈学


3、成绩公布及查询：考生专业考试成绩可在2015年4月底前通过我校本科招生网（http://bkzs.njnu.edu.cn）查询，合格考生成绩将书面通知考生本人。

五、文化考试

考生必须按所在省级招生主管部门的规定，报名参加2015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文化统一考试。文化科目考试方案及计分办法均按省级招生主管部门文件规定执行。

六、录取办法

1、音乐学（师范）、音乐表演专业：对专业考试合格（如考生所在省份有专业统考或联考要求的，考生还须参加所在省专业统考或联考，且成绩合格）、高考文化分达到所在省（市、区）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将分省根据专业考试科目总分统一划定最低录取分数线，按所报专业志愿的先后顺序，择优录取。

2、舞蹈学专业：对专业考试合格（如考生所在省份有专业统考或联考要求的，考生还须参加所在省专业统考或联考，且成绩合格）、高考文化分达到所在省（市、区）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将分省根据专业考试科目总分从高到低的顺序，分别择优录取。

七、有关事项说明

1．考生报考期间，食宿和往返交通费用一律自理。

2．我校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3．如考点设置及考试时间安排有变动，我校将及时进行网上更新，请广大考生密切关注南京师范大学本科招生网。

4．本简章内容如与教育部和考生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关于2015年普通高校艺术类招生文件精神相抵触的，均以教育部和考生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的相关文件为准。

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咨询电话：（025）83598436、83598093

南京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咨询电话：(025) 83720759、83598534

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网址：http://music.njnu.edu.cn/
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招生网址：http://bkzs.njnu.edu.cn
